
 ( 一 )  

 
 

沙 田 區 議 會  
沙 田 區 議 會 外 訪 計 劃 建 議 ( i )  

 
 
( 1 )  外 訪 日 期 ( i i )  ：  2 0 1 9 年 4 月 1 5 日 (星 期 一 )  至  

   2 0 1 9 年 4 月 1 7 日 (星 期 三 )  

 
( 2 )  外 訪 地 點  ：  肇 慶  

 
( 3 )  外 訪 目 的  ： 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(大 灣 區 )於 二 零 一  

   七 年 正 式 確 立 ， 涵 蓋 香 港 、 澳  

   門 、 深 圳 、 東 莞 、 惠 州 、 廣 州 、  

   中 山 、 珠 海 、 江 門 、 佛 山 和 肇 慶  

   等 十 一 個 城 市 ， 當 中 肇 慶 市 是 大  

   灣 區 內 地 城 市 中 面 積 最 大 的 城  

   市 。 是 次 外 訪 的 目 的 ， 是 透 過 到  

   訪 肇 慶 市 一 些 公 共 及 民 營 單 位 ，   

   了 解 它 們 在 教 育 、 文 物 保 育 、 文  

   化 、 房 屋 管 理 、 經 濟 、 交 通 管  

   理 ， 以 及 製 造 業 等 方 面 的 最 新 發  

   展 ， 吸 取 對 口 人 員 在 處 理 與 上 述  

   範 疇 有 關 的 地 區 事 務 的 切 身 經  

   驗 ， 並 交 流 意 見 ， 從 而 為 參 與 外  

   訪 的 區 議 員 在 處 理 地 區 行 政 相 關  

   的 事 務 上 帶 來 新 的 啟 發 ， 協 助 他  

   們 更 好 地 履 行 職 務  

 
( 4 )  擬 考 察 事 項  ：  透 過 到 訪 肇 慶 市 一 些 公 共 及 民 營  

   單 位 ， 了 解 它 們 在 教 育 、 文 物 保  

   育 、 文 化 、 房 屋 管 理 、 經 濟 、 交  

   通 管 理 ， 以 及 製 造 業 等 方 面 的 最  

   新 發 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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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 二 )  

 
( 5 )  擬 拜 訪 地 方  ：  肇 慶 市 的 公 共 及 民 營 單 位  

 
( 6 )  行 程 編 排  ：  見 附 錄 一  

 (請 夾 附 詳 細 的 行 程   (待 外 訪 計 劃 建 議 獲 通 過 後 ， 訪  

 編 排 )   問 團 聯 絡 人 將 進 一 步 聯 絡 當 地 的  

   對 口 單 位 ， 並 擬 備 外 訪 團 的 詳 細  

   行 程 )  
 
( 7 )  開 支 預 算 (每 人 ) ( i i i )    
 
 ( I )  入 場 /報 名 費 總 額  

(如 適 用 )  
 
：  

 
HK$ 不適用 

 
 ( I I )  經 濟 客 位 機 票    
 
 ( a )  單 程 ： 去 程  ：  HK$ 不適用 

 ( b )  單 程 ： 回 程  ：  HK$ 不適用 

 ( c )  來 回  ：  HK$ 不適用 
 
 ( I I I )  酒 店 住 宿  

(房 間 級 別 不 超 越  
四 星 ) ( i v )  

  

 
 ( a )  雙 人 房  

(不 包 早 餐 )  ：  HK$ 不適用 

 ( b )  雙 人 房  
(包 早 餐 )  ：  HK$ 不適用 

 ( c )  單 人 房  
(不 包 早 餐 )  ：  HK$ 不適用 

 ( d )  單 人 房  
(包 早 餐 )  ：  約 每 晚 HK$600， 即 兩 晚 約  

   HK$1,200 
    
    
    



 ( 三 )  

    
 ( I V )  當 地 交 通 ( v )  ：  約 每 人 HK$1,200 

   (此 為 整 個 外 訪 團 每 人 的 交 通 開  

   支 預 算 總 額 )  
 
 ( V )  當 地 膳 食  

(早 、 午 、 晚 餐 )  ：  由 區 議 員 自 行 安 排 ， 憑 收 據 或 其  

   他 付 款 證 明 文 件 正 本 ， 以 實 報 實  

   銷 的 方 式 申 領 發 還  
 
 ( V I )  訪 問 團 宴 請 ( v i )  ：  HK$ 不適用 
 
 ( V I I )  訪 問 團 紀 念 品 ( v i )  ：  將 致 送 小 型 紀 念 品 予 當 地 接 待 單  

   位 (約 6 份 )， 預 算 總 金 額 為  

   HK$1,200 
 
 ( V I I I )平 安 旅 遊 保 險  ：  由 個 別 區 議 員 因 應 需 要 自 行 購 買  
 
 ( I X )  旅 行 社 /代 理 公 司  

提 供 的 服 務  
(如 適 用 )  

  

 
 ( a )  領 隊  ：  HK$ 不適用 

 ( b )  導 遊  ：  HK$ 不適用 

 ( c )  旅 遊 印 花 稅  ：  HK$ 不適用 

 ( d )  行 政 費  ：  HK$ 不適用 

 
( 8 )  採 購 安 排 ( v i i )  

( 請 在 適 當 的 方 格 內 加 上「 」)  

：  
 

  由 個 別 區 議 員 自 行 根 據 守 則

進 行 採 購 (包 括 ： 邀 請 報 價 、

書 面 申 報 利 益 等 ) ( v i i i )  

 

   
 
  由 訪 問 團 委 託 訪 問 團 中 的 區

議 員 ， 協 助 訪 問 團 根 據 守 則

進 行 集 體 採 購 (包 括 ： 邀 請 報

價 、 書 面 申 報 利 益 等 ) ( v i i i )  

     



 ( 四 )  

     
   

 
  委 託 秘 書 處 按 政 府 的 財 務 規

則 及 規 例 進 行 集 體 採 購  

 
( 9 )  訪 問 團 成 員 ( i )  ：  歡 迎 沙 田 區 議 會 所 有 議 員 參 加 ，   

   預 計 參 加 的 區 議 員 人 數 將 不 少 於  

   十 人 ， 並 歡 迎 區 議 員 助 理 以 自 費  

   形 式 報 名 參 加  

 
( 1 0 )  訪 問 團 團 長 /倡 議 人  ：  ( a )  訪 問 團 倡 議 人 ︰  

   陳 國 強 議 員  

    
   ( b )  訪 問 團 團 長 ︰  

   梁 家 輝 議 員 及  

   黃 學 禮 議 員 (暫 定 )  

    
   ( c )  訪 問 團 副 團 長 ︰ 待 定  

 
( 11 )  訪 問 團 聯 絡 人  

(負 責 聯 絡 擬 拜 訪 的  
單 位 商 議 後 勤 安 排 )  ：  陳 國 強 議 員  

 
( 1 2 )  訪 問 團 擬 接 受 贊 助 的  

詳 情 (如 適 用 ) ( i x )  ：  部 份 到 訪 地 點 的 的 單 位 或 機 構  

   (包 括 訪 問 團 所 考 察 及 拜 訪 的 當  

   地 官 方 單 位 等 )為 了 便 利 行 程 安  

   排 及 促 進 相 互 交 流 ， 可 能 會 贊 助  

   訪 問 團 於 當 地 的 部 份 膳 食 及 /或  

   交 通  

 
( 1 3 )  撰 寫 訪 問 活 動 報 告 的    
 訪 問 團 成 員  ：  由 訪 問 團 倡 議 人 統 籌  

 
 
 



 ( 五 )  

 
註 ：  

 
( i )  沙 田 區 議 會 ( 區 議 會 ) 財 務 及 常 務 委 員 會 ( 財 常 會 ) 公 共 關 係 及 宣 傳 推 廣 工 作

小 組 ( 工 作 小 組 )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七 月 六 日 的 會 議 上 ， 通 過 工 作 小 組 日 後 於 討

論 議 員 提 交 的 外 訪 計 劃 建 議 時 ， 將 參 考 以 下 原 則 ：  

 

( a )  外 訪 計 劃 的 建 議 須 具 備 清 晰 的 外 訪 主 題 ， 並 須 與 區 議 會 工 作 有 直 接

的 關 係 ；  

 

( b )  外 訪 計 劃 的 倡 議 人 須 於 建 議 文 件 中 列 明 預 計 參 加 外 訪 的 區 議 會 議 員

人 數 ， 供 工 作 小 組 考 慮 ； 以 及  

 

( c )  為 增 強 區 議 會 外 訪 團 的 代 表 性 ， 訪 問 團 的 區 議 會 議 員 人 數 建 議 不 少

於 八 人 ， 即 約 佔 二 零 一 六 至 二 零 一 九 年 度 區 議 會 議 員 總 人 數 的 百 分

之 二 十 。 如 外 訪 計 劃 的 倡 議 人 預 計 參 加 外 訪 的 區 議 會 議 員 人 數 將 少

於 八 人 ， 有 關 倡 議 人 須 於 外 訪 計 劃 的 建 議 文 件 中 詳 細 列 出 進 行 外 訪

的 理 據 ， 以 便 工 作 小 組 考 慮 把 有 關 建 議 經 財 常 會 推 薦 給 區 議 會 審

批 。 如 有 關 外 訪 計 劃 與 區 議 會 的 工 作 有 重 要 的 關 聯 ( 如 ： 代 表 區 議 會

到 外 地 出 席 會 議 ， 以 履 行 區 議 會 在 有 關 會 議 中 所 擔 任 的 角 色 的 職

責 )， 則 有 關 訪 問 團 的 人 數 不 設 建 議 下 限 。  

 

( i i )  根 據 《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區 議 會 議 員 運 用 外 訪 撥 款 守 則 》 ( “ 守 則 ” ) 第 2 1

段 ， 一 般 而 言 ， 職 務 外 訪 活 動 應 安 排 於 抵 達 目 的 地 當 日 隨 即 展 開 ， 並 於

完 成 外 訪 行 程 後 盡 快 於 即 日 啟 程 返 港 。 如 外 訪 活 動 的 安 排 有 任 何 重 大 的

修 訂 或 變 更 ( 例 如 ： 個 別 團 員 未 能 隨 團 出 發 參 與 整 個 外 訪 行 程 及 / 或 返

港 )， 訪 問 團 須 提 供 原 因 及 理 據 ， 供 區 議 會 考 慮 批 准 。  
 
( i i i )  如 個 別 區 議 員 調 高 旅 程 標 準 (例 如 改 乘 商 務 客 位 )， 涉 及 的 額 外 費 用 須 自 行

承 擔 。  
 
( i v )  區 議 員 應 盡 量 入 住 同 一 酒 店 ， 以 便 安 排 。 如 區 議 員 選 擇 住 宿 的 地 點 與 訪

問 團 不 同 ， 須 自 費 前 往 集 合 地 點 。 同 時 ， 區 議 員 可 獲 發 的 住 宿 開 支 上 限

為 實 際 開 支 或 訪 問 團 的 住 宿 開 支 ， 以 較 低 者 為 準 。  
 
( v )  用 於 私 人 活 動 的 交 通 開 支 則 由 參 與 的 區 議 員 自 行 承 擔 。  
 
( v i )  基 於 禮 儀 ， 訪 問 團 可 宴 請 海 外 機 構 / 到 訪 單 位 的 人 員 ， 及 / 或 向 海 外 機 構 /

到 訪 單 位 致 送 紀 念 品 。 訪 問 團 應 詳 細 記 錄 宴 請 賓 客 的 名 單 、 他 們 的 身 分

( 機 構 及 職 位 ) ， 以 及 獲 致 送 紀 念 品 的 單 位 。 有 關 支 出 由 區 議 員 的 外 訪 撥 款

承 擔 。  
 



 ( 六 )  

 
( v i i )  訪 問 團 可 考 慮 透 過 旅 行 社 / 代 理 公 司 為 訪 問 團 採 購 機 票 、 安 排 膳 宿 及 交

通 ， 從 而 節 省 開 支 及 便 利 後 勤 安 排 。 個 別 區 議 員 自 行 根 據 守 則 進 行 採 購

時 ， 須 留 意 有 關 的 報 價 和 申 報 利 益 規 定 。 如 訪 問 團 委 託 秘 書 處 進 行 採

購 ， 秘 書 處 會 按 政 府 的 財 務 規 則 及 規 例 進 行 採 購 ， 有 關 的 費 用 會 記 入 參

與 議 員 的 外 訪 撥 款 帳 目 。  
 
( v i i i )  採 購 事 宜 的 規 定 見 守 則 。 對 於 超 過 港 幣 2 0 , 0 0 0 元 的 採 購 或 涉 及 利 益 衝 突

情 況 的 採 購 ， 區 議 員 應 邀 請 最 少 三 份 報 價 書 ， 就 價 格 和 服 務 作 比 較 。  
 
( i x )  例 如 獲 某 地 方 政 府 /機 構 贊 助 整 個 訪 問 團 的 市 內 交 通 。  

 



 
( 七 )  

 
建 議 沙 田 區 議 會 前 往 肇 慶 進 行 職 務 訪 問 的  

初 步 行 程 編 排  
 

(待 外 訪 計 劃 建 議 獲 通 過 後 ， 訪 問 團 聯 絡 人 陳 國 強 議 員 將 進 一 步 聯 絡  

中 港 兩 地 的 對 口 單 位 ， 並 探 討 和 協 調 外 訪 團 的 詳 細 行 程 )  

 
日 期 ：  二 零 一 九 年 四 月 十 五 日  (星 期 一 ) 至  
    二 零 一 九 年 四 月 十 七 日  (星 期 三 )  
 
二 零 一 九 年 四 月 十 五 日  (星 期 一 )  

上 午  於 香 港 西 九 龍 站 ( 高 鐵 站 ) 集 合 ， 拍 攝 大 合 照 ， 並 辦 理 通

關 手 續 ， 然 後 乘 坐 高 鐵 前 往 高 鐵 廣 州 南 站  

(參 考 班 次 ： G 6 5 8 2  ( 0 8 : 3 0  -  0 9 : 2 8 ) )  

轉 乘 動 車 前 往 肇 慶 東 站  

(參 考 班 次 ： D 2 3 6 8  ( 1 0 : 1 2  -  1 0 : 5 3 ) )  

考 察 肇 慶 市 現 代 節 能 環 保 工 業  

  到 訪 肇 慶 新 區 — 中 丹 環 保 產 業 園 (肇 慶 )及 區 內 一 間 環

保 企 業 /機 構 (如 ： 博 天 集 團 高 端 膜 材 料 生 産 基 地 、 暨

南 大 學 綠 色 發 展 研 究 院 、 武 漢 大 學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環 境

技 術 研 究 院 等 )  

中 午  午 膳  

下 午  到 訪 鼎 湖 山 、 慶 雲 寺  

 
(補 充 資 料 ： 鼎 湖 山 位 於 廣 東 省 肇 慶 市 境 東 北 部 ， 距 肇 慶

市 區 1 8 公 里 ， 由 1 0 多 座 山 組 成 ， 總 面 積 1 1 . 3 3 平 方 公

里 。 其 主 峰 達 海 拔 1 , 0 0 0  米 ， 是 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的 最 高

峰 。 鼎 湖 山 以 其 集 風 景 旅 遊 、 科 學 研 究 、 宗 教 朝 拜 於 一

身 的 特 色 而 被 譽 爲 嶺 南 四 大 名 山 之 首 。 )  

晚 上  晚 膳  

住 宿 肇 慶 星 湖 大 酒 店  (或 同 級 酒 店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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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八 )  

 

二 零 一 九 年 四 月 十 六 日  (星 期 二 )  

上 午  用 早 餐  

考 察 古 城 牆 、 到 訪 肇 慶 市 的 文 化 和 保 育 單 位  

  考 察 “ 府 城 復 興 ” 項 目  

 
(補 充 資 料 ： 府 城 主 要 在 肇 慶 端 州 。 肇 慶 端 州 擁 有 眾 多 的

文 化 歷 史 遺 產 ， 如 國 家 重 點 文 物 2 . 8 公 里 的 宋 城 牆 、 七 星

岩 摩 岩 石 刻 、 梅 庵 等 。 “ 府 城 復 興 ” 有 三 個 “ 心 ” — 第

一 個 “ 心 ” 為 “ 良 心 ” ， 肇 慶 有 保 護 歷 史 文 化 的 責 任 ；

第 二 個 “ 心 ” 為 “ 耐 心 ” ， 先 了 解 清 楚 需 要 復 興 的 歷 史

風 貌 ， 然 後 於 原 有 的 基 礎 上 修 復 、 修 繕 ， 以 及 保 護 文 物

和 建 築 等 ； 第 三 個 “ 心 ” 為 “ 匠 心 ” ， 按 工 匠 精 神 精 雕

細 刻 ， 讓 每 一 個 需 要 復 興 的 項 目 也 能 成 為 精 品 。 “ 府 城

復 興 ” 既 是 歷 史 文 化 保 護 項 目 ， 也 是 文 化 産 業 項 目 。 )  

中 午  午 膳  

下 午  到 訪 肇 慶 傳 統 工 藝 產 業 和 青 年 創 業 基 地  

  端 硯 文 化 村 ： 考 察 端 硯 製 作 、 肇 慶 裹 蒸 粽 製 作 坊  

  端 州 區 青 年 創 業 孵 化 基 地 /中 國 青 創 板 肇 慶 服 務 站  

晚 上  晚 膳  

住 宿 肇 慶 星 湖 大 酒 店  (或 同 級 酒 店 )  

二 零 一 九 年 四 月 十 七 日  (星 期 三 )  

上 午  用 早 餐  

乘 車 前 往 德 慶 ， 到 訪 德 慶 龍 母 廟  (車 程 約 1 小 時 )  

中 午  午 膳  

下 午  乘 車 前 往 肇 慶 東 高 鐵 站 (車 程 約 7 5 分 鐘 )， 然 後 轉 乘 動 車

前 往 廣 州 南 站  

(參 考 班 次 ： 肇 慶 東 站  - 廣 州 南 站 ( D 2 9 6 5 )  

( 1 4 : 4 3  -  1 5 : 1 7 ) )  
於 廣 州 南 站 乘 坐 高 鐵 返 回 香 港  

(參 考 班 次 ： G 6 5 5 1  ( 1 6 : 5 2  -  1 8 : 0 8 )  /  

G 6 5 1 1  ( 1 5 : 5 1  -  1 6 : 5 0 ) )  
 



 
( 九 )  

 
註 ：  

1 .  詳 細 行 程 有 待 外 訪 計 劃 建 議 獲 通 過 後 ， 訪 問 團 聯 絡 人 與 中 港 兩 地 的 對 口 單 位

進 一 步 探 討 和 協 調 ， 並 因 應 實 際 情 況 ， 對 行 程 的 內 容 及 時 間 作 出 相 應 的 調

整 。  

 

2 .  建 議 訪 問 團 團 員 於 外 訪 時 必 須 一 致 參 加 活 動 ， 並 應 遵 守 當 地 法 例 ， 聽 從 團 長

的 指 示 ， 避 免 離 開 團 隊 。  

 

3 .  訪 問 團 團 員 需 自 行 檢 查 是 否 持 有 有 效 的 出 入 境 旅 遊 證 件 及 有 效 的 簽 證 ( 如 適

用 )。  

 


